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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公司於2015年11月22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並於2025年3月3
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按2024年收入計算，我們是中國最大的以軟件為核心
的智能座艙解決方案供應商。按搭載量計算，我們亦位居榜首，超過中國市場上任何
其他供應商。

里程碑

下表概述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及企業發展里程碑：

年份 事件

2015年 . . . . 阿里巴巴與上汽達成戰略合作，成立本公司。

2016年 . . . . 中國首款互聯網汽車榮威RX5搭載我們自行研發的汽車操作系
統。

2017年 . . . . 我們與名爵、大通、神龍、福特汽車等更多品牌達成合作，探索
互聯網汽車的進一步發展。

2018年 . . . . 我們開始與內容與服務提供商合作，提供車載音樂流媒體應用，
這標誌著我們正式啟動車載平台服務解決方案。

2020年 . . . . 我們啟動智能座艙汽車操作系統研發，並與上汽大眾、一汽大
眾、日產展開合作。

2021年 . . . . 首款搭載我們自研智能座艙操作系統的車型智己L7上市。

2022年 . . . . 我們獲得ISO 26262 ASIL-D認證，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為艙駕
融合解決方案經驗證的最高安全等級。

2023年 . . . . 我們主導起草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制定的車載操作系統國家標
準。

2024年 . . . . 我們升級至「All in AI，AI in All」戰略，推出元神AI，構建智能
座艙車載應用的全棧AI技術與服務體系。

2025年 . . . . 實現元神AI對智己和榮威車型的量產搭載，協助智己和榮威拓展
泰國、澳洲、歐洲、拉美、中東等海外市場。

 
附屬公司

下文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所有附屬公司的詳情。這些公司於往績記
錄期間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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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地點 註冊股本

註冊成立及
開始營業日期 主要業務

北京締元信互聯網數據 

技術有限公司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16,600,000元 2007年2月28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斑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 . 中國 人民幣228,760,000元 2016年2月1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杭州斑馬. . . . . . .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25,000,000元 2019年11月29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斑馬智行網絡（香港）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香港 1港元 2020年6月29日 投資控股

上海斑智信息科技 

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10,000,000元 2020年7月28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斑馬智行（北京）網絡技術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10,000,000元 2021年9月1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合肥市斑馬智行網絡技術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10,000,000元 2021年11月12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斑智雲圖網絡技術（上海）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10,000,000元 2022年1月10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斑馬智能汽車操作系統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80,000,000元 2023年11月17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斑馬智軟（武漢）技術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中國 人民幣10,000,000元 2023年11月17日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附屬公司概無股權變動。

公司發展及重大股權變動

本公司設立及上海賽立增資

於2015年11月22日，本公司由上海賽為及上海賽立根據中國法律成立，初始註

冊資本為人民幣1,063,800,000元。於成立後，本公司由上海賽為（一家由阿里巴巴與上

汽成立的合營企業）及上海賽立（我們的股權激勵平台）分別持有94%及6%。

於成立時，上海賽為由(i)阿里巴巴中國作為有限合夥人擁有49.50%；(ii)上海汽

車集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汽投資」，上汽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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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及(iii)上海賽雲管理作為普通合夥人擁有1.00%。上海賽立由上海賽朋作為有
限合夥人擁有99.99%及由上海賽雲投資作為普通合夥人擁有0.01%。上海賽雲管理由
上汽及阿里巴巴中國分別最終持有50%及50%。

根據2017年9月29日的股東決議案，上海賽立為股權激勵目的認購額外註冊資
本人民幣47,280,000元，而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1,063,800,000元增至人民幣
1,111,080,000元。於有關增資後，本公司分別由上海賽為及上海賽立持有90%及10%。

[編纂]前投資

於2018年9月至2023年9月，本公司進行了一系列增資融資。有關詳情，請參見
本節下文「－[編纂]前投資」。

2020年11月增資

就汽車操作系統相關知識產權資產的注資事宜，根據於2020年11月2日的股東
決議案，浙江天貓認購註冊資本人民幣679,545,455元，淘寶中國認購註冊資本人民幣
291,233,766元。本次注資的對價由杭州斑馬的100%股權繳付。

轉換為股份有限公司

於2025年1月22日，我們當時的股東決議（其中包括）(i)根據中國法律將本公司
由有限責任公司轉換為股份有限公司，(ii)將我們的公司名稱由斑馬網絡技術有限公
司變更為斑馬網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及(iii)將本公司截至2024年11月30日的資產淨
值人民幣6,631,350,536.78元轉換為2,840,826,912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元的股份，這
些股份由當時全體股東按其於股份轉換前各自於本公司的股權比例認購。剩餘人民幣
3,790,523,624.78元轉為本公司資本公積。

於2025年3月3日完成轉換後，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840,826,912元，相
當於2,840,826,912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

2025年股權調整

2025年7月16日，為促進股東批准[編纂]事宜（包括但不限於該事項），經本公司
與股東協商一致，本公司與全體當時股東簽署了股權調整協議。根據該協議，已實施
的股權調整（「股權調整」）步驟如下：(i)將本公司若干資本公積轉增為股份並分配予少
數權益股東及嘉興瑞佳，並已於2025年8月8日完成；(ii)本公司回購若干少數權益股東
持有的股份，後續實施減資，並於2025年9月26日完成；及(iii)上述第(ii)步涉及的相
關少數權益股東以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價格，用上述第(ii)步所得資金認購本公司註
冊資本於2025年10月11日完成。與股權調整相關的對價已於2025年9月28日不可撤銷
地結清，符合《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4.2章所界定的[編纂]前投資指引。於股權調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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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安排（定義見下文）完成後，股權調整涉及的少數權益股東的投資成本為每股人民
幣3.14元，且本公司註冊資本由人民幣2,840,826,912元增至人民幣3,344,873,403元，
對應3,344,873,403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

以下載列股權調整涉及的少數權益股東在股權調整前後及[編纂]完成前的預期持
股及投票權情況，也已考慮下文所述有關上海賽為所持股份的投票安排以及激勵安排
（定義見下文）：

股權調整及激勵安排之前
在完成股權調整及激勵安排之後

與[編纂]完成之前

股東
所持非上市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概約）

投票權益
（概約）

所持非上市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概約）

投票權益
（概約）

尚頎頎泰. . . . . . . . . . . . . . . 69,442,500 2.44% 2.67% 129,411,121 3.87% 4.17%

先進製造基金 . . . . . . . . . . . 52,081,875 1.83% 2.01% 97,058,341 2.90% 3.13%

先進製造基金二期 . . . . . . . 32,684,949 1.15% 1.26% 60,910,766 1.82% 1.96%

粵莞先進製造基金 . . . . . . . 17,360,625 0.61% 0.67% 32,352,780 0.97% 1.04%

上海雲鋒麒泰 . . . . . . . . . . . 69,442,500 2.44% 2.67% 129,411,121 3.87% 4.17%

海南雲鋒基金 . . . . . . . . . . . 16,342,475 0.58% 0.63% 30,455,384 0.91% 0.98%

上海國和斑際 . . . . . . . . . . . 61,179,519 2.15% 2.36% 127,460,082 3.81% 4.11%

國壽雙碳. . . . . . . . . . . . . . . 7,647,440 0.27% 0.29% 15,932,511 0.48% 0.51%

國壽科創. . . . . . . . . . . . . . . 15,294,880 0.54% 0.59% 31,865,021 0.95% 1.03%

南京一汽. . . . . . . . . . . . . . . 22,942,319 0.81% 0.88% 47,797,529 1.43% 1.54%

有關上海賽為所持股份的投票安排

根據2020年11月本公司全體當時股東簽署的股東協議，在協議條文約束下，就
上海賽為持有的999,972,000股股份而言，按穿透計算方式：(i)上汽有權行使其聯營公
司實益擁有的756,486,913股股份對應的投票權（包括上汽投資持有的498,284,793股及
嘉興頎駿二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的258,202,120股），該等權益系通過
各方在上海賽為的有限合夥權益實現；(ii)阿里巴巴有權通過其在上海賽為的有限合
夥權益，行使其聯營公司阿里巴巴中國實益擁有的243,485,087股股份對應的投票權。
2020年11月底前，阿里巴巴在本公司的投票權比例提升至多於50%，導致本公司被納
入阿里巴巴集團合併報表範圍。

於2024年12月，考慮到本公司擬進行股份制改制，以便為未來股權融資提供更
大靈活性，阿里巴巴與上汽同意根據適用的中國法律對彼等通過上海賽為擁有的股份
作出若干投票權調整，據此，僅直接股東才能行使股份公司（即此情況下的上海賽為）
的表決權，且亦需要考慮所有權的明確性和穩定性。因此，阿里巴巴中國及上汽決議
上海賽為放棄阿里巴巴中國通過上海賽為實益擁有的243,485,087股股份所附帶的投票
權，此後上海賽為僅行使最終由上汽實益擁有的剩餘756,486,913股股份的投票權。由
於上汽可以間接行使對上海賽雲管理總經理的唯一絕對委任權，該總經理獲授權代表
上海賽為根據上汽的指示和決定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就上海賽為所持股份行使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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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上汽亦承諾，確保上海賽為無條件且不可撤銷地不行使阿里巴巴中國通過上海賽
為實益擁有的243,485,087股股份所附帶的任何投票權。經上述投票權調整後，阿里巴
巴於本公司的投票權比例下降至約48.38%，本公司自2024年12月27日起不再納入阿里
巴巴合併報表範圍且不再為其附屬公司。

文件所載計算本公司股東表決權的分母已排除上述243,485,087股所附帶的表決
權。

重大收購、出售及合併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進行任何我們認為對我們而
言屬重大的重大收購、出售或合併。

[編纂]前股權激勵計劃

我們已採納[編纂]前股權激勵計劃，有關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
料－[編纂]前股權激勵計劃」。

於2025年8月6日，杭州灝月向我們的股權激勵平台上海賽翔轉讓其持有的
67,090,000股股份，用作2025年員工激勵計劃下的員工股權激勵。

於2025年9月28日，本公司已回購杭州灝月持有的39,174,312股股份，相應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39,174,312元，用作2025年管理層激勵計劃下的股權激勵，並於同日根
據該計劃向相關參與方重新發行所有該等股份，以便直接持有相關股份（「激勵安排」）。

截至本文件日期，[編纂]前股權激勵計劃所規限的所有股份獎勵均授予特定參與
者。[編纂]後將不會根據[編纂]前股權激勵計劃進一步授出股份獎勵。

[編纂]原因

本公司正尋求其H股於聯交所[編纂]，以進一步籌集資金以發展我們的業務、增
強業務實力及擴大我們的全球業務。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請參見本文件「未來計
劃及[編纂]用途」。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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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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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0,

00
0,

00
0

50
,0

00
,0

00

45
0

3.
14

[編
纂

]%

4.
..

..
..

..
..

..
..

..
20

23
年

 
9月

1日
20

23
年

 
9月

13
日

南
京
一
汽

上
海
國
和
斑
際

22
,9

42
,3

19
15

,2
94

,8
80

15
0,

00
0,

00
0

10
0,

00
0,

00
0

25
0

3.
14

[編
纂

]%

附
註
：

(1
)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下
文
「
－

5.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2
) 

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支
付
的
註
冊
資
本
或
股
份
每
單
位
成
本
，
按
投
資
金
額
及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於
緊
隨

[編
纂

]前
投
資
後
持
有
的
註
冊
資
本
金
額
或
股
份
數
目
計
算
，
並
計
入
上

述
20

25
年
股
權
調
整
的
影
響
。

(3
) 

H
股

[編
纂

]的
[編
纂

]乃
基
於

[編
纂

]為
每
股

[編
纂

]港
元
（
即
指
示
性

[編
纂

]每
股

[編
纂

]港
元
至

[編
纂

]港
元
的
中
位
數
）
的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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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及
粵
莞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初
始
認
繳
的
註
冊
資
本
分
別
為
人
民
幣

10
4,

16
3,

75
0
元
及
人
民
幣

34
,7

21
,2

50
元
，

20
20
年

5
月
由
當
時
的
全
體
股
東
一
致
同
意
縮
減
至
目

前
的
金
額
，
因
為
兩
者
均
未
實
際
繳
付
於

20
18
年

11
月
初
始
認
繳
的
已
減
少
註
冊
資
本
。

(5
) 

於
本
輪
融
資
中
，
阿
里
巴
巴
透
過
阿
里
巴
巴
中
國
以
及
上
汽
透
過
嘉
興
瑞
佳
，
分
別
認
購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28
5,

76
2,

80
4
元
及
人
民
幣

17
8,

03
0,

28
5
元
，
代
價
分
別
為
人
民
幣

1,
67

1,
71

2,
40

3
元
及
人
民
幣

1,
04

1,
47

7,
16

7
元
。
阿
里
巴
巴
中
國
所
持
有
的
全
部
股
權
於

20
24
年

1
月
作
為
阿
里
巴
巴
集
團
控
股
集
團
內
部
調
整
至
杭
州
灝
月
。



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

– 10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2. [編纂]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確定估值及已付

　代價的基準 . . . . . . . . . . . . .

估值及代價乃由有關各方公平磋商確定，並經參

考（其中包括）(i)投資╱股權轉讓的時間及市況

以及可資比較公司於相關時間的市值、(ii)我們業

務的營運、本集團於相關時間╱期間的財務表現

及(iii)我們業務的前景。

禁售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據適用中國法律，於[編纂]後12個月內，本公

司於[編纂]前發行的股份（包括[編纂]前投資者於

緊接[編纂]前持有的股份）受限制轉讓。

[編纂]前

　投資所得款項用途 . . . . . . .

我們將 [編纂 ]前投資所得款項用於本集團的營

運、業務擴展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約83%的[編纂]前投資募集資金已

使用。

[編纂]前投資

　對本集團的戰略利益 . . . . .

於每輪[編纂]前投資時，董事認為本公司可受益

於[編纂]前投資者於本集團的投資及其於汽車行

業及AI與技術領域的知識及經驗。[編纂]前投資

反映[編纂]前投資者對本集團的營運及發展充滿

信心。

3. [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編纂]前投資者已獲授與本公司有關的若干特別權利，包括（其中包括）優先認購

權、優先購買權及共同出售權、股息及清盤優先權、反攤薄權、知情權。此外，先進

製造基金及粵莞先進製造基金於2020年享有本公司授予的贖回權。根據所有現有股東

訂立的上述有關股權調整的股權調整協議以及經修訂及重列的股東協議，(i)贖回權已

於首次向聯交所提交[編纂]申請前自動終止，且不作任何恢復安排；及(ii)所有其他已

授出股東特別權利將於[編纂]後自動終止。

4. 聯席保薦人確認書

基於(i)[編纂]（即H股於聯交所的首個[編纂]日）將不早於[編纂]前投資及股權調

整完成後120個整日；及(ii)[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已如上文「－[編纂]前投資者的

特別權利」所述被終止，聯席保薦人確認[編纂]前投資符合聯交所頒佈的《新上市申請

人指南》第4.2章所界定的[編纂]前投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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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編纂]前投資者的背景資料載列如下。

尚頎頎泰

嘉興尚頎頎泰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
夥企業。尚頎頎泰的普通合夥人為上海恒旭創領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上汽間接持
股40%的權益）。尚頎頎泰有三名有限合夥人，其最大的有限合夥人為五礦元鼎股權投
資基金（寧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五礦元鼎」），持有約49.88%的合夥權益。尚頎
頎泰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單獨持有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五礦元鼎的普通合夥人
為五礦創新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寧波）有限公司，該公司由五礦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持股
45.06%。五礦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間接全資持有。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知，除上海恒旭創領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外，上述所有實
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先進製造基金

先進製造基金

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合夥）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其由國投創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國投創新」）管理，國投創新由中國國投高新產業投
資有限公司持有40%權益，而中國國投高新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則由國家開發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一家100%國有企業）最終控制。先進製造基金有11名有限合夥人，當中中
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持有約35.48%的合夥權益，而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單獨持有該基
金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國投創新為獨立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專注於四個投資板
塊：生命科學、新能源智能汽車、智能製造、信息及通訊技術。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知，上述所有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先進製造基金二期

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二期（有限合夥）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
由國投招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國投招商」）管理。先進製造基金二期有37名有限合
夥人，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及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持有25.00%及
10.04%的合夥權益，而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單獨持有該基金超過10%的合夥權益。國
投招商有11名股東，其最大的兩名股東各持有20%股權，包括(i)中國國投高新產業投
資有限公司；及(ii)招商局資本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招商局資本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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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間接擁有50%，而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則由招商局集團
有限公司最終控制。國投招商為一家獨立私募股權基金管理公司，專注於四個投資領
域：生命科學、智能新能源汽車、智能製造業以及信息通訊技術。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知，上述所有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粵莞先進製造基金

粵莞先進製造產業（東莞）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
夥企業，其由國投創新管理。粵莞先進製造基金共有七位有限合夥人，其最大有限合
夥人是持有約49.88%合夥權益的先進製造基金。粵莞先進製造基金的其他有限合夥人
概無單獨持有該基金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知，上述所有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雲鋒基金

上海雲鋒麒泰

上海雲鋒麒泰投資中心（有限合夥）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
事股權投資。上海雲鋒麒泰的普通合夥人為上海雲鋒新創股權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
夥），其持有約1.14%合夥權益，最終控制人為獨立第三方虞學東先生。除阿里巴巴中
國外，上海雲鋒麒泰的其他有限合夥人均未持有其超過三分之一的合夥權益。

海南雲鋒基金

海南雲鋒基金中心（有限合夥）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
權投資。海南雲鋒基金的普通合夥人為海南雲鋒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其持有約
1.45%合夥權益，最終控制人為獨立第三方虞學東先生。除浙江天貓與中國淘寶外，概
無海南雲鋒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持有其超過三分之一的合夥權益。

上海國和斑際

上海國和斑際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
業，主要從事企業管理。上海國和斑際的普通合夥人為上海致晨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致晨」），持有0.0025%的合夥權益，而上海致晨由其最大股東、獨立第三方程
放先生持有51%的權益，概無上海致晨其餘股東持有30%或以上的股權。上海國和斑
際有三名有限合夥人，其最大有限合夥人是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國
際資管」），持有約74.81%的合夥權益，而上海國際資管為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全
資附屬公司，並由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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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所有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國壽資本

國壽雙碳

合肥國壽碳峰碳中一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合夥企業。國壽雙碳的普通合夥人為國壽（天津）科技創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國
壽科技創投」），持有約0.05%的合夥權益，該公司最終由中國財政部間接控制。國壽雙
碳共有四名有限合夥人，其最大的有限合夥人為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
壽財險」），持有約69.87%的合夥權益。國壽雙碳的其他三名有限合夥人概無單獨持有
該公司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

國壽科創

國壽（深圳）科技創新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在中國成立
的有限合夥企業。國壽科創的普通合夥人為國壽科技創投，持有0.02%的合夥權益。國
壽科創共有三名有限合夥人，其最大的有限合夥人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交
所：601628；港交所：2628）（「中國人壽」），持有約79.94%的合夥權益。國壽科創的
其他兩名有限合夥人概無單獨持有該公司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所有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南京一汽

南京市一汽創新基金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
業。南京一汽的普通合夥人為鼎佳汽車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鼎佳汽車」），
其由最大股東一汽股權投資（天津）有限公司（「一汽股權投資」）擁有約40.01%權益，
而一汽股權投資為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中國一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一汽集團為一家國有企業，其最終股東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
委」）。

南京一汽有七名有限合夥人，其中，一汽股權投資、北京國創新能源汽車股權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北京國創新能源汽車基金」）及南京浦口智匯新興產業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分別擁有南京一汽約38.46%、30.77%及15.38%的合夥權
益，且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南京一汽超過10%的合夥權益。一汽股權投資由國資
委間接全資持有。北京國創新能源汽車基金的普通合夥人為國創（北京）新能源汽車投
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由國創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80%。國創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為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集團公司，而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為國資
委全資持有的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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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所有上述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公眾持股量與自由流通量

於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及[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a) 核心關連人士（包括控股股東、尚頎頎泰及股權激勵平台）將持有的合共[編

纂]股H股將不計入公眾持股量，佔[編纂]完成後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

纂]%；

(b) 餘下現有股東持有的合共[編纂]股非上市股份將轉換為H股並在聯交所[編

纂 ]，因此將被算作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佔 [編纂 ]完成後總股本的 [編

纂]%。就董事所深知，概無這些餘下現有股東慣於就收購、出售、投票或

以其他方式處置它們的股份接受任何核心關連人士的指示，且它們收購股

份概無由本集團或我們的核心關連人士直接或間接提供資金；及

(c) 根據[編纂]發行的合共[編纂]股H股將計入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佔[編纂]

完成後總股本的[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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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化 本
公
司
已
向
中
國
證
監
會
申
請

H
股
全
流
通
，
以
於

[編
纂

]後
將
全
部
非
上
市
股
份
轉
換
為

H
股
。

下
表
為
本
公
司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及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的
資
本
化
及
將
非
上
市
股
份
轉
換
為

H
股
的
概
要
：

於
股
權
調
整
及
激
勵
安
排

完
成
後
及
於

[編
纂

]前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股
東

所
持
非
上
市

股
份
數
目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概
約
）

投
票
權
益

（
概
約
）(

1)

所
持
非
上
市

股
份
數
目

所
持

H
股
數
目

擁
有
權
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概
約
）

投
票
權
益

（
概
約
）(

1)

控
股
股
東

阿
里
巴
巴

 
上
海
賽
為

(1
)  .

..
..

..
..

..
.

24
3,

48
5,

08
7

7.
28

%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浙
江
天
貓

..
..

..
..

..
..

..
67

9,
54

5,
45

5
20

.3
2%

21
.9

1%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淘
寶
中
國

..
..

..
..

..
..

..
29

1,
23

3,
76

6
8.

71
%

9.
39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杭
州
灝
月

..
..

..
..

..
..

..
17

9,
49

8,
49

2
5.

37
%

5.
79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阿
里
巴
巴
小
計

..
..

..
..

..
1,

39
3,

76
2,

80
0

41
.6

7%
37

.0
9%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上
汽

 
上
海
賽
為

(1
)  .

..
..

..
..

..
.

75
6,

48
6,

91
3

22
.6

2%
24

.3
9%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嘉
興
瑞
佳

..
..

..
..

..
..

..
34

3,
84

1,
20

2
10

.2
8%

11
.0

9%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上
汽
小
計

..
..

..
..

..
..

..
1,

10
0,

32
8,

11
5

32
.9

0%
35

.4
8%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股
權
激
勵
平
台

上
海
賽
立

..
..

..
..

..
..

..
..

41
,8

63
,5

20
1.

25
%

1.
35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上
海
賽
翔

..
..

..
..

..
..

..
..

67
,0

90
,0

00
2.

01
%

2.
16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K

SO
P參
與
者

(2
)  .

..
..

..
..

..
39

,1
74

,3
12

1.
17

%
1.

26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其
他
股
東

尚
頎
頎
泰

..
..

..
..

..
..

..
..

12
9,

41
1,

12
1

3.
87

%
4.

17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
..

..
..

..
..

97
,0

58
,3

41
2.

90
%

3.
13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二
期

 .
..

..
..

.
60

,9
10

,7
66

1.
82

%
1.

96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粵
莞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
..

..
..

.
32

,3
52

,7
80

0.
97

%
1.

04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上
海
雲
鋒
麒
泰

..
..

..
..

..
..

12
9,

41
1,

12
1

3.
87

%
4.

17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海
南
雲
鋒
基
金

..
..

..
..

..
..

30
,4

55
,3

84
0.

91
%

0.
98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上
海
國
和
斑
際

..
..

..
..

..
..

12
7,

46
0,

08
2

3.
81

%
4.

11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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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股
權
調
整
及
激
勵
安
排

完
成
後
及
於

[編
纂

]前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股
東

所
持
非
上
市

股
份
數
目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概
約
）

投
票
權
益

（
概
約
）(

1)

所
持
非
上
市

股
份
數
目

所
持

H
股
數
目

擁
有
權
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概
約
）

投
票
權
益

（
概
約
）(

1)

國
壽
雙
碳

..
..

..
..

..
..

..
..

15
,9

32
,5

11
0.

48
%

0.
51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國
壽
科
創

..
..

..
..

..
..

..
..

31
,8

65
,0

21
0.

95
%

1.
03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南
京
一
汽

..
..

..
..

..
..

..
..

47
,7

97
,5

29
1.

43
%

1.
54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參
與

[編
纂

]的
其
他
公
眾

 
[編
纂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總
計

 .
..

..
..

..
..

..
..

..
..

3,
34

4,
87

3,
40

3
10

0.
00

%
10

0.
00

%
[編
纂

]
[編
纂

]
10

0.
00

%
10

0.
00

%

附
註
：

(1
) 

經
計
及
本
節
上
文
詳
述
的
有
關
上
海
賽
為
所
持
股
份
的
投
票
安
排
，
且
表
決
權
權
益
計
算
的
分
母
已
排
除
阿
里
巴
巴

(中
國

)間
接
擁
有
且
同
意
的
上
海
賽
為
持
有
的

24
3,

48
5,

08
7
股
所
附
帶
的
表
決
權
，
且
上
汽
已
承
諾
確
保
上
海
賽
為
將
放
棄
該
部
分
表
決
權
。

(2
) 

20
25
年
管
理
層
激
勵
計
劃
項
下
的
股
份
獎
勵
已
於

20
25
年

9
月

28
日
授
予
九
名
參
與
者
，
其
中
包
括
：

(i
)向
戴
瑋
先
生
授
予

13
,5

00
,0

0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i
i)
向
孫

偉
先
生
授
予

4,
00

0,
00

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i
ii

)向
司
羅
先
生
授
予

5,
00

0,
00

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i
v)
向
郝
飛
先
生
授
予

4,
00

0,
00

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v
)向

孫
曉
光
先
生
授
予

3,
17

4,
31

2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v
i)
向
蔡
明
先
生
授
予

2,
50

0,
00

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v
ii

)向
蒲
宇
達
先
生
授
予

2,
50

0,
00

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v
ii

i)
向
邢
悅
女
士
授
予

2,
00

0,
00

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及

(i
x)
向
黃
佑
勇
先
生
授
予

2,
50

0,
00

0
股
管
理
層
激
勵
股
份
。
有
關
進
一
步
詳
情
，
請
參
閱
本
文
件
附
錄

四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編
纂

]前
激
勵
計
劃
－

20
25
年
員
工
激
勵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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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公
司
架
構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本
集
團
的
公
司
架
構
：

上
汽

(2
)

50
%

50
%

6.
66

%
57

.5
9%

35
.7
5%

普
通
合
夥
人
1%

23
.8
5%
有
限
合
夥
人

75
.1
5%
有
限
合
夥
人

10
.2
8%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境
內

境
外

10
0%

29
.9
0%

5.
37

%
8.
71

%
20

.3
2%

4.
43

%
21

.0
1%

99
.9
9% 嘉
興
瑞
佳

(2
)

斑
馬
智
能
汽
車

操
作
系
統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軟

（
武
漢
）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斑
智
雲
圖
網
絡

技
術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市
斑
馬

智
行
網
絡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行
（
北
京
）

網
絡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締
元
信

互
聯
網
數
據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斑
智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斑
馬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行

網
絡
（
杭
州
）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行

網
絡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賽
為

(3
)

本
公
司

股
權
激
勵
平
台

(4
)

其
他
股
東

(5
)

上
海
賽
雲
管
理

(3
)

阿
里
巴
巴
中
國

(1
)

杭
州
灝
月

(1
)

阿
里
巴
巴
網
絡
中
國

(1
)

淘
寶
中
國

(1
)

浙
江
天
貓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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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所
有
該
等
實
體
均
由
阿
里
巴
巴
控
股
間
接
控
制
。

(2
) 

嘉
興
瑞
佳
為
上
汽
的
附
屬
公
司
。
上
汽
為
嘉
興
瑞
佳
的
唯
一
有
限
合
夥
人
，
控
制
其
約

99
.9

9%
的
合
夥
權
益
，
及
嘉
興
瑞
佳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上
海
尚
頎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尚
頎
投
資
」）
，
持
有
其
約

0.
01

%
的
合
夥
權
益
。
尚
頎
投
資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上
海
頎
元
商
務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
頎
元
諮
詢
」）
，
持
有
其

1%
的
合
夥
權
益
，
該
公

司
最
終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馮
戟
先
生
控
制
。
尚
頎
投
資
亦
由

(i
)有
限
合
夥
人
嘉
興
頎
合
企
業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嘉
興
頎
合
」）
持
有

40
%
；
及

(i
i)
有
限
合
夥
人
上
海
汽

車
集
團
金
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40
%
，
該
公
司
為
上
汽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嘉
興
頎
合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頎
元
諮
詢
，
持
有
其
約

2.
54

%
的
合
夥
權
益
，
該
公
司
最
終
由
馮
戟
先

生
控
制
；
嘉
興
頎
合
最
大
的
有
限
合
夥
人
為
馮
戟
先
生
，
持
有
其
約

45
.8

0%
的
合
夥
權
益
；
嘉
興
頎
合
的
其
餘
兩
名
有
限
合
夥
人
均
未
持
有
其

30
%
或
以
上
的
合
夥
權
益
。

(3
) 

上
海
賽
為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上
海
賽
雲
管
理
。
有
關
上
海
賽
為
所
持
股
份
的
投
票
權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上
文
「
－
有
關
上
海
賽
為
所
持
股
份
的
投
票
安
排
」。
上
海
賽
雲
管
理
分
別

由
上
海
汽
車
集
團
股
權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上
汽
的
間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持
有

50
%
及
阿
里
巴
巴
中
國
持
有

50
%
。
根
據
上
海
賽
雲
管
理
的
股
東
協
議
及
公
司
章
程
，
上
海
汽
車
集

團
股
權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可
以
行
使
對
上
海
賽
雲
管
理
總
經
理
的
唯
一
絕
對
委
任
權
，
該
總
經
理
獲
授
權
代
表
上
海
賽
為
根
據
上
汽
的
指
示
和
決
定
在
本
公
司
股
東
大
會
上
就
上
海

賽
為
所
持
股
份
行
使
股
東
權
利
。

(4
) 

股
權
激
勵
持
有
人
包
括
我
們
的
股
權
激
勵
平
台
、
上
海
賽
立
及
上
海
賽
翔
以
及

20
25
年
管
理
激
勵
計
劃
的
參
與
者
。

(5
) 

其
他
股
東
包
括
尚
頎
頎
泰
、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二
期
、
粵
莞
先
進
製
造
基
金
、
上
海
雲
鋒
麒
泰
、
海
南
雲
鋒
基
金
、
上
海
國
和
斑
際
、
國
壽
雙
碳
、
國
壽
科
創
及

南
京
一
汽
。
有
關
該
等
股
東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上
文
「
－

5.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6
) 

圖
表
中
的
數
字
指
各
股
東
的
持
股
比
例
，
而
非
投
票
權
。
關
於
各
自
投
票
權
的
更
多
資
料
，
請
參
閱
上
文
「
資
本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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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本
集
團
的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50
%

50
%

6.
66
%

57
.5
9%

35
.7
5%

[編
纂

]%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99
.9
9%

[編
纂
]%

上
汽

(2
)

普
通
合
夥
人

1%

境
內

境
外

嘉
興
瑞
佳

(2
)

斑
馬
智
能
汽
車

操
作
系
統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軟

（
武
漢
）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斑
智
雲
圖
網
絡

技
術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市
斑
馬

智
行
網
絡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行
（
北
京
）

網
絡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締
元
信

互
聯
網
數
據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斑
智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斑
馬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行

網
絡
（
杭
州
）

有
限
公
司

斑
馬
智
行

網
絡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賽
為

(3
)

本
公
司

股
權
激
勵
持
有
人

(4
)

其
他
現
有
股
東

(5
)

[編
纂
](5

)

上
海
賽
雲
管
理

(3
)

阿
里
巴
巴
中
國

(1
)

杭
州
灝
月

(1
)

阿
里
巴
巴
網
絡
中
國

(1
)

淘
寶
中
國

(1
)

浙
江
天
貓

(1
)

75
.1
5%
有
限
合
夥
人

23
.8
5%
有
限
合
夥
人

附
註
：

附
註

(1
)至

(6
)：
請
參
閱
前
頁
所
載
詳
情
。

備
註
：
有
關

[編
纂

]完
成
後
股
東
的
非
上
市
股
份
及

H
股
數
目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上
文
「
－
本
公
司
的
資
本
化
」。


